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補助經費申請表
	申請課程資料

	開課學期
	          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課    號
	
	開課單位
	

	學 分 數 
	
	開課年級
	           年級

	修課人數
	
	上課地點 
	

	授課教師
	姓名
	
	教師電話
	

	
	專任/專案
	
	教師e-mail
	

	
	· 第一校區　　□ 建工／燕巢校區     □ 楠梓／旗津校區

	共同授課教師
	姓名
	
	教師電話
	

	
	專任/專案
	
	教師e-mail
	

	
	· 第一校區　　□ 建工／燕巢校區     □ 楠梓／旗津校區

	註：
1. 上述課程資料除課程名稱外，若不確定者，提出申請時可先空白。
2. 上列資料可視需要自行增列。

	課程設計方式與內容

	課程特性
	□具跨領域課程性質。
□具實務實作性質。
□具專業性服務學習課程性質(每門課程提供非營利單位至少6小時專業性服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目標
(請條列)
	

	修課學生須具備之先備知能
	院/所/系級：
能力：

	PBL
執行階段
之規劃
說明
		階段
	週次
	具體說明

	準備階段
	
	(請說明參與相關研習活動、教材教案準備與向學生介紹PBL情形)



	發掘問題
	
	(就解決產業或社會實際問題與需求為導向部分，須就產業或非營利組織及單位作介紹，並就其問題與需求之發掘來源與過程作說明。)


	解題規劃
	
	(說明問題介定及涉及的領域、小組分工、蒐集資料、可能解決方式之規劃。)


	自我學習
	
	(說明學生自我學習之方式與情況、實作場域。)


	小組討論
	
	(說明分組方式、相關成員與小組運作情形。)


	呈現結果
	
	(說明結果呈現方式，可以報告、流程改造或商業模式等方式呈現。)


	總結評鑑
	
	(說明課程評量類型與運用情形。)




註1：上述階段內容可依教學設計需求調整欄位。
註2：課程以PBL教學模式執行至少6週。

	PBL教學自我檢核(請申請教師勾選)

	□以學生為中心進行教學及設計。
□以多元評量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規劃以小組討論、團隊合作、資料蒐集、分析、解決問題、作出決策等方式進行。
□課程進行前有向學生說明PBL教學方式之進行與特性。
□採用至少1個情境化的教案與實例教案進行教學。
□教案設計包括具有引人注意、關心或有興趣的真實性問題情境。
□若採用他人設計教案，能事先與之溝通與討論，或依該課程教學目標與教學特質調整教案。
□注重學生學習的態度與過程。

	預期影響與績效
	

	義務
與責任
	1. 至少參加1場校內外PBL相關研習活動以利相關知能增進。
2. 獲補助課程應開放教學觀摩。
3. 獲選優良PBL課程之授課教師須於本校舉辦之相關成果分享會或教學成長活動擔任講者以分享教學經驗。
4. 於執行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成果報告(含書面與電子檔)予本校PBL評選委員會。
5. 執行績效(含執行成果、經費執行率及成員出席率)將列入後續申請案件審查參考。








	
經費概算表

	經費項目
	單 價
	數量／單位
	申請金額
	用途說明

	業務費
	1
	租車費
	
	
	
	參訪時間：
參訪地點：
租用巴士大小， 請配合課程學生數。

	
	2
	學生保險費
	
	
	
	核銷時請檢附保險單、保單內容與相關收據或發票。

	
	3
	工讀金
	
	
	
	160元/小時
每門課補助工讀金、臨時工資之上限為其申請業務費之50%。

	
	4
	工讀金之勞保費
	
	
	
	試算網址：
http://aais10.nkfust.edu.tw/fee/

	
	5
	業師鐘點費
	
	
	
	2,000元/節
若同時獲協同教學補助，業師相關費用則不予補助。

	
	6
	講座鐘點費
	
	
	
	1. 國內校外專家學者：2,000元/節
2.國内校內專家學者：1,000元/節

	
	7
	專家審查費
	
	
	
	

	
	8
	出席費/諮詢費/
輔導費/指導費
	
	
	
	1. 1,000-2,500元/人次
2. 以校外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為限。

	
	9
	二代補充保費
	
	
	
	申請金額＝各項所得總額*1.91%
[bookmark: _GoBack]（項目包含：業師鐘點費、講座鐘點費、工讀金、臨時工資、稿費、審查費、出席費/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等。）

	
	10
	交通費
	
	
	
	高鐵票與國內飛機票須提供正本票根。

	
	11
	膳宿費
	
	
	
	

	
	12
	印刷費
	
	
	
	核銷時需檢附印刷資料樣張。

	
	13
	材料費
	
	
	
	

	
	14
	場地使用費
	
	
	
	辦理研討會、研習會所需租借場地所用費用。

	
	業務費小計
	

	雜支
	
	
	
	1. 含執行相關雜項支出，包括文具、紙張、辦公用品…等。
2. 上限為所申請業務費總金額之6%。

	　總計(業務費與雜支)：新台幣　  　萬　 　千　　百　　十　　元整

	申請人
	單位主管

	
	

	備  註
	1.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2. 經費可依課程實際需求，分項申請。申請課程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相關支出單據等其他可資證明文件，如逾期未完成核銷作業，恕不受理。
3. 該課程若同時獲協同教學課程補助，則相關業師鐘點費、交通費、稿費與二代補充保費部分不予補助。
4. 經費動支核銷流程，請參酌本校主計室、教育部計畫之相關規定。
5. 因故無法開課成班者，雖評選通過仍不予經費補助。



